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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经〔2023〕25 号 签发人：李一鸣

关于印发《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促进创新产品的市场化、产业化，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，

鼓励企业开发和实施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新产品应用和产业化,

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,推动本区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,根据《奉

贤区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实施办法》(奉经〔2023〕24 号)文件精

神,特制订《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按

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《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实施细则》

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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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奉贤区委、区政府“关于全力打造国家级中

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”的总体要求,着力推进奉贤建设上海先进制

造业重要承载区和上海美丽健康产业核心承载区，促进创新成果产

业化及市场化，鼓励企业开发和实施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新产品，

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，推动本区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，根据《奉

贤区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实施办法》（奉经﹝2023﹞24 号）文件

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本细则适用于在本区依法注册登记并纳税正常的具有

法人资格的实业型企业。

奉贤区经济委员会根据《奉贤区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

实施办法》编制专项支持资金预算，确定资金年度使用方向和支持

重点，发布年度项目申报通知，受理项目申报，组织项目评审，编

制资金使用计划，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、评估。

申报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的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、企业经营业绩及信用良好，无违法违规行为。

2、符合国家、上海市和本区产业发展导向，代表先进技术发展

方向，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。

3、产品拥有自主核心专利技术，专利权利人为申请单位且权益

状况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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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及以上。

5、产品符合国家及本市有关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和相关的生

产、销售规定及特定要求。

6、近两年内企业在环保、安监、市场监管、企业信用等方面无

重大违法违纪行为。

申报单位应提供《奉贤区创新产品申报书》（以下简称

申报书），申报书一式两份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1、按要求填写的“奉贤区创新产品申请表”；

2、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证明文件；

3、有关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及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；

4、新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及相关性说明书、产品

的试制总结及技术总结、产品水平查新及咨询报告、用户使用（试

用）报告、产品技术标准、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出具的

检验报告或者相关证书等情况证明材料；

5、其他荣誉证明及特殊行业的许可生产、销售的批文等。

奉贤区创新产品申报工作每年一次，具体按照年度申报

通知的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申报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

性负责。

受理申请的主管部门应对企业的书面申报材料进行初

步审查并出具项目推荐函，然后报送区经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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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区经委根据年度申报通知要求对申报

项目进行初审；初审合格的项目，由区经委组织专家评审，拟定认

定项目名单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收到异

议的项目，由区经委及时组织调查核实；无异议的立项、发文。

对列为奉贤区创新产品项目的，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拨

款支持。

被审核单位在申报认定或复审中，若有弄虚作假行为，

将撤销其认定资格，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其认定申请，同时追究有

关当事人的责任。

本实施细则由奉贤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本细则自

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 年 12月 31日。原《奉贤区

创新产品项目实施细则》〔奉经（2022）24 号〕，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奉贤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

